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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贊成者：59 人 

孫大千  林鴻池  李貴敏  林德福  賴士葆  曾巨威  蔡正元  顏寬恒  

黃昭順  楊瓊瓔  翁重鈞  李桐豪  陳怡潔  羅淑蕾  吳育昇  廖國棟  

盧嘉辰  王廷升  王進士  鄭汝芬  林滄敏  呂學樟  江惠貞  蔡錦隆  

林國正  蘇清泉  張嘉郡  陳碧涵  徐少萍  楊玉欣  王育敏  林郁方  

費鴻泰  楊應雄  廖正井  張慶忠  黃志雄  楊麗環  徐志榮  許淑華  

孔文吉  呂玉玲  蔣乃辛  盧秀燕  邱文彥  王惠美  馬文君  陳超明  

陳根德  丁守中  簡東明  陳學聖  鄭天財  陳鎮湘  陳淑慧  潘維剛  

詹滿容  詹凱臣  李慶華 

二、反對者：40 人 

賴振昌  周倪安  葉津鈴  蔡煌瑯  薛 凌  吳宜臻  陳節如  尤美女  

陳亭妃  柯建銘  蔡其昌  劉建國  陳其邁  陳素月  葉宜津  邱議瑩  

莊瑞雄  許智傑  林淑芬  劉櫂豪  林岱樺  陳唐山  黃偉哲  黃國書  

楊 曜  許添財  李俊俋  吳秉叡  高志鵬  李應元  陳歐珀  段宜康  

姚文智  管碧玲  陳明文  蘇震清  李昆澤  田秋堇  鄭麗君  蕭美琴 

三、棄權者：0 人 

主席：行政院函請審議「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案，自經濟、財政、內政三委員會抽出逕

付二讀，列為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四案，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其

餘議案依序排列。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國民黨黨團及委員費鴻泰，鑑於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四

十四年修正公布全文以來，迄今已六十年，其間為健全稅制，促進租稅

公平，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公

布施行。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以下簡稱證所稅）自一百零二年實施

以來，歷經二度修正，外界對其課稅方式仍有爭議，又一百零四年第二

季以來全球景氣疲弱，國內各項經濟指標急轉直下，國內外政經情勢發

生劇烈變化，國內股市低迷，為消除股市不確定因素，爰擬具「所得稅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本院國民黨黨團及委員費鴻泰，鑑於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四十四年修正公布全文以來

，迄今已六十年，其間為健全稅制，促進租稅公平，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

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以下簡稱證所稅）自一百零二年實施

以來，歷經二度修正，外界對其課稅方式仍有爭議，又一百零四年第二季以來全球景氣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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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項經濟指標急轉直下，國內外政經情勢發生劇烈變化，國內股市低迷，為消除股市不確

定因素，爰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費鴻泰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四十四年修正公布全文以來，迄今已六十年，其間為健全稅制

，促進租稅公平，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鑑

於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以下簡稱證所稅）自一百零二年實施以來，歷經二度修正，外界對

其課稅方式仍有爭議，又一百零四年第二季以來全球景氣疲弱，國內各項經濟指標急轉直下，

國內外政經情勢發生劇烈變化，國內股市低迷，為消除股市不確定因素，爰擬具「所得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

其股票交易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所得稅。（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二、原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個人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十萬股以上、初次上市、上櫃前

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者，及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核實計算證券交易

所得及應納稅額之規定，實施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另取消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

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出售股票金額超過十億元者之課稅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之

二） 

三、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個人及信託行為之受託人出售股票，應一律先按出售金額之

千分之零點五扣繳稅款，但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出售未上市、未上櫃股票及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出售股票，須再核實計算證券交易所得按稅率百分之十五計算應納稅額，於年度

所得稅申報期限內結算申報或申報納稅，扣繳稅額得自其應納稅額中減除；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得於課稅年度開始前一個月或首次開立證券戶後一個月內

向稽徵機關申請選定自該課稅年度起核實計算證券交易所得辦理結算申報，扣繳稅額得自其應

納稅額中減除。（修正條文第十四條之九） 

四、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營利事業、信託行為之受託人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出售股票，應一律先按出售金額之千分之零點五扣繳稅款，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結

算申報者，扣繳稅額得自其應納稅額中減除；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

營利事業，其證券交易所得不適用關於結算申報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六） 

五、納稅義務人出售股票應由扣繳義務人於買賣交割之當日扣取稅款並依規定繳納之。（修

正條文第八十八條） 

六、證券交易所得之扣繳義務人為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證券自營商及第四條規定之

代徵人；納稅義務人為出售股票者。（修正條文第八十九條） 

七、扣繳義務人就納稅義務人證券交易所得扣繳之稅款，應於每次買賣交割之次日向國庫繳

清，並就符合條件之納稅義務人之扣繳資料，於規定期限內向稽徵機關辦理扣繳憑單申報及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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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扣繳憑單。（修正條文第九十二條之二） 

八、扣繳義務人已扣繳證券交易所得稅款，未依第九十二條之二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

扣繳憑單者，應予處罰；扣繳義務人逾第九十二條之二規定期限繳納證券交易所得扣繳稅款者

，應加徵滯納金。（修正條文第一百十四條） 

九、本法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六條）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七十

九年一月一日起，證券交易

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

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

減除。但自一百零二年一月

一日起，個人下列證券交易

所得課徵所得稅，其交易損

失得依第十四條之二第二項

規定自當年度所得額中減除

： 
一、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

、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

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

書。 
二、前款以外之股票、新股

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

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起，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

理人之營利事業出售前項但

書規定之證券，其交易所得

課徵所得稅。 

第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七十

九年一月一日起，證券交易

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

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

減除。但自一百零二年一月

一日起，個人下列證券交易

所得課徵所得稅，其交易損

失得依第十四條之二第二項

規定自當年度所得額中減除

： 
一、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

、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

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

書。 
二、前款以外之股票、新股

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

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維持內資法人與外資法

人間股票交易稅負衡平，增

列第二項，定明自一百零五

年一月一日起，在中華民國

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

代理人之營利事業出售股票

，其交易所得應課徵所得稅

。 

第十四條之二 第四條之一第

一項但書規定之證券交易所

得或損失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辦理

。 
個人有證券交易損失者

，得自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

中減除，其不足減除者，不

得自以後年度之證券交易所

第十四條之二 第四條之一但

書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

失之計算，應依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七類規定辦理。 
個人有證券交易損失者

，得自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

中減除，其不足減除者，不

得自以後年度之證券交易所

得中減除。證券交易損失之

一、配合第四條之一增訂第二

項，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三、配合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個人出售股票均先就源

扣繳，且核實課稅範圍亦有

修正，爰現行對個人出售興

櫃股票數量合計十萬股以上

、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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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減除。證券交易損失之

減除，以依實際成交價格及

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者為

限。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

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申報減

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

親屬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證

券交易所得額，不併計綜合

所得總額，按百分之十五之

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

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個人出售

第四條之一第一項但書第一

款規定之證券，除有下列情

形之一，應依前三項規定計

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

額外，證券交易所得額以零

計算： 
一、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

量合計在十萬股以上者。 
二、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

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

後出售者。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包括在內： 
(一)屬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初次上

市、上櫃之股票。 
(二)個人每年所持有該年

度各該初次上市、上

櫃公司股票，屬承銷

取得數量在一萬股以

下。 
三、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 
個人出售第四條之一第

一項但書規定之證券，其成

本之計算，應採用加權平均

法；其適用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七類第三款持有期間及第

減除，以依實際成交價格及

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者為

限。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

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申報減

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

親屬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證

券交易所得額，不併計綜合

所得總額，按百分之十五之

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

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一月一日起，個人出售第四

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

券，除有下列情形之一，應

依前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易

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外，證券

交易所得額以零計算： 
一、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

量合計在十萬股以上者。

二、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

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

後出售者。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包括在內： 
(一)屬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初次上

市、上櫃之股票。 
(二)個人每年所持有該年

度各該初次上市、上

櫃公司股票，屬承銷

取得數量在一萬股以

下。 
三、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起，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出售第四條之一

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其

一年度出售金額合計超過十

億元者，應就超過十億元之

金額部分，依千分之五計算

證券交易所得額，按百分之

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

售者及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應核實計算證券交

易所得及應納稅額之規定，

實施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爰第四項配合增

列落日時點。 
四、刪除現行條文第五項至第

七項有關自一百零七年一月

一日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出售股票金額合計超

過十億元者課徵證券交易所

得稅之規定。 
五、第八項至第十一項移列為

第五項至第八項，第六項並

配合個人初次上市、上櫃前

取得，於上市、上櫃以後出

售之股票，其長期持有優惠

適用至一百零四年止，酌作

文字修正，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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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第二款規定證券之認定

，應採用先進先出法。 
個人出售第四項第二款

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

繼續持有滿三年以上者，以

其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計算證

券交易所得之四分之一作為

當年度所得額，不適用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七類第三款規

定。 
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之

查核，有關其成交價格、成

本及費用認定方式、未申報

或未能提出實際成交價格或

原始取得成本者之核定等事

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個人已向其證券戶

所屬證券商申請選定自一百

零二年起依第一項至第三項

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

應納稅額，而納稅義務人綜

合所得稅尚未核課或尚未核

課確定之案件，其證券交易

所得額之計算，適用第四項

規定。 

二十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

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稽徵機關應於每年四月底前

填具稅額計算通知書連同繳

款書寄發納稅義務人，納稅

義務人於第七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繳納稅款者，免

將該證券交易所得額辦理結

算申報。 
前項個人得選擇依第一

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

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依第

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結

算申報，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五項所定一年度出售

金額之計算，以轉讓第四條

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證券之

金額加總計算。但第四項第

一款、第二款規定證券之出

售金額及透過第三條之四第

六項規定信託基金之出售金

額，不予計入。 
個人出售第四條之一但

書規定之證券，其成本之計

算，應採用加權平均法；其

適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

第三款持有期間及第四項第

二款規定證券之認定，應採

用先進先出法。 
個人於初次上市、上櫃

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

櫃以後繼續持有滿三年以上

者，以其證券交易所得之四

分之一作為當年度所得額，

不適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

類第三款規定。 
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之

查核，有關其成交價格、成

本及費用認定方式、未申報

或未能提出實際成交價格或

原始取得成本者之核定等事

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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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個人已向其證券戶

所屬證券商申請選定自一百

零二年起依第一項至第三項

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

應納稅額，而納稅義務人綜

合所得稅尚未核課或尚未核

課確定之案件，其證券交易

所得額之計算，適用第四項

規定。 

第十四條之九 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個人

及信託行為之受託人出售第

四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之

證券，應由扣繳義務人按出

售金額之千分之零點五，依

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

並依第九十二條之二規定繳

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

管稽徵機關查核及填發扣繳

憑單。 
個人出售前項規定之證

券，其證券交易所得免依第

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結

算申報。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依第十四條之二第一

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

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由納

稅義務人於年度所得稅申報

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或申報

納稅，前項扣繳稅額得自其

應納稅額中減除：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出售第四條之一第一項

但書第二款之證券。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 
前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其證券交易所得

不適用第七十三條第一項前

段有關以扣繳稅款為應納所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股票之證券交易稅稅

率調降千分之零點五，爰第

一項明定個人及信託行為之

受託人出售股票，應一律按

出售金額千分之零點五扣繳

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之二

規定繳納、開具扣繳憑單，

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及填

發扣繳憑單。 
三、第二項規定個人證券交易

所得之課稅方式。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其上市、

上櫃及興櫃股票之證券交易

所得，原則採就源扣繳完稅

，納稅義務人免辦理結算申

報；未上市未上櫃股票及非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出

售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應

採核實課稅，以其收入減除

成本及必要費用之餘額為所

得額，按百分之十五稅率計

算應納稅額，由納稅義務人

於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

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

一日止）辦理結算申報或申

報納稅，其證券交易所得已

扣繳之稅款得自應納稅額中

減除。 
四、第三項規定非中華民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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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之規定。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得於課稅年度開始前一

個月內向稽徵機關申請選定

自該課稅年度起出售第四條

之一第一項但書第一款之證

券，依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計算稅額，並

依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期

限辦理結算申報，第一項扣

繳稅額得自其應納稅額中減

除。一經選定，該課稅年度

內不得變更。 
於課稅年度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首次開立證券戶者，

得於開戶後一個月內向稽徵

機關申請依前項規定辦理，

並自申請當年度適用。如於

課稅年度十二月一日以後開

立者，應於該課稅年度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向稽徵機關

申請辦理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選定

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者

，得於以後課稅年度開始前

一個月內，向稽徵機關申請

自該課稅年度起變更選定依

第二項本文規定課稅。一經

選定，該課稅年度內不得變

更。 
個人依前三項規定選定

計算證券交易所得課稅方式

者，於選定後未申請變更者

，視為沿用原方式。 
個人依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選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

額課稅者，未依第七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

報，以第一項規定之扣繳稅

額為其應納稅額。 
稽徵機關應將個人依第

四項及第五項規定選定計算

內居住之個人，其證券交易

所得不適用第七十三條第一

項前段有關第八十八條規定

之各項所得，以扣繳稅款為

最終稅負之規定。 
五、考量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出售上市、上櫃及興櫃

股票，有賺有虧，允宜准予

其依自身投資狀況及設帳記

載能力自行選擇採就源扣繳

完稅或核實課稅，又考量稅

收安定性及稽徵作業簡便性

，該課稅方式之選擇宜採事

先選定，爰第四項規定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出售上

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得於

課稅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內向

稽徵機關申請選定核實課稅

，併同綜合所得稅辦理結算

申報，申請退還證券交易所

得已扣繳稅款。又為兼顧稽

徵雙方作業簡便，規定納稅

義務人經選定課稅年度之課

稅方式，該課稅年度即不得

變更。 
六、考量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倘於課稅年度中首次開

立證券戶者，尚無法及時於

課稅年度開始前事先選定核

實課稅，爰於第五項規定，

其開戶後得於規定期限內向

稽徵機關申請選定上市、上

櫃及興櫃股票交易所得採核

實課稅方式完稅。 
七、考量經選定核實課稅之納

稅義務人，以後年度如欲變

更為就源扣繳完稅者，應准

予變更，爰於第六項規定納

稅義務人以前年度已選定採

核實課稅完稅者，得於以後

課稅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內向

稽徵機關申請自該課稅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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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者之名

冊，於課稅年度十二月底前

提供證券經紀商，據以依第

九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開

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

機關查核及填發扣繳憑單。 

改採就源扣繳完稅。又為兼

顧稽徵雙方作業簡便，一經

變更選定課稅方式，該課稅

年度即不得變更。 
八、為簡化納稅義務人選定證

券交易所得課稅方式之作業

，第七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已

選定課稅方式，未再申請變

更者，視為沿用原方式。 
九、個人出售上市、上櫃及興

櫃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原則

採就源扣繳完稅，該等所得

最終稅負即為扣繳稅額，爰

第八項規定選定核實課稅之

個人倘未依第七十一條規定

期限辦理申報，以第一項規

定之扣繳稅額為其應納稅額

。 
十、為利扣繳申報作業，第九

項規定稽徵機關應於課稅年

度十二月底前將個人選定核

實課稅名冊提供證券經紀商

。個人出售上市、上櫃及興

櫃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採就

源扣繳完稅者，則無須適用

本項規定。 
十一、至個人證券交易所得採

核實課稅者，有關所得額之

計算、損失之抵減、應納稅

額申報繳納方式、成本計算

方法、適用長期持有優惠證

券之認定，及證券交易所得

或損失之查核等事項，分別

依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至第

三項、第五項及第七項規定

辦理。 

第二十四條之六 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營

利事業、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出售第四條之一

第一項但書規定之證券，應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股票之證券交易稅稅率

調降千分之零點五，及簡化

扣繳作業，第一項規定營利

事業、信託行為之受託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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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扣繳義務人按出售金額之

千分之零點五，依第八十八

條規定扣繳稅款，並依第九

十二條之二規定繳納、開具

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

關查核及填發扣繳憑單。 
營利事業及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依

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結算申

報時，前項扣繳稅額得自其

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減除。

依規定無須辦理結算申報者

，得於年度結束後申請退還

前項扣繳稅額。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

利事業出售第四條之一第一

項但書規定之證券，按第一

項規定扣繳稅款，不適用第

七十一條關於結算申報之規

定。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出售股票，應一律

先按出售金額按千分之零點

五扣繳稅款，並依第九十二

條之二規定繳納、開具扣繳

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

核及填發扣繳憑單。 
三、第二項規定應依第七十一

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之營利

事業及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有前項扣繳

稅額者，得自其結算申報應

納稅額中減除；無須辦理結

算申報者，得於年度結束後

申請退還前項扣繳稅額，俾

簡化渠等證券交易所得扣繳

稅款扣抵或退還作業。 
四、配合第四條之一增訂第二

項規定，第三項明定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

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證

券交易所得之課稅方式，採

就源扣繳完稅，免辦理結算

申報，以資簡化。 

第八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有下

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

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

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

，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

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

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

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

主之盈餘淨額。 
二、機關、團體、學校、事

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

者所給付之薪資、利息、

租金、佣金、權利金、競

第八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有下

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

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

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

，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

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

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

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

主之盈餘淨額。 
二、機關、團體、學校、事

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

者所給付之薪資、利息、

租金、佣金、權利金、競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配合第十四條之九第一項

及第二十四條之六規定，增

訂第三項規定扣繳義務人應

於每次買賣交割之當日扣取

稅款，並依九十二條之二規

定繳納之。 
三、第三項移列為第四項，並

酌作文字修正。 



 

 83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

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

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

費、退職金、離職金、終

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

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

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

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

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

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

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

或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

營利事業所得。 
四、第二十六條規定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之國

外影片事業，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

事業依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或

第七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

，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之盈餘總額者，

應於該年度結算申報或決算

、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

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扣繳

率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

條規定繳納；其後實際分配

時，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

定。 
納稅義務人有第四條之

一第一項但書規定之證券交

易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

於每次買賣交割之當日，依

第十四條之九第一項及第二

十四條之六第一項規定扣取

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之二

規定繳納之。 

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

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

費、退職金、離職金、終

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

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

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

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

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

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

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

或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

營利事業所得。 
四、第二十六條規定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之國

外影片事業，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

事業依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或

第七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

，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之盈餘總額者，

應於該年度結算申報或決算

、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

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扣繳

率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

條規定繳納；其後實際分配

時，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

定。 
前二項各類所得之扣繳

率及扣繳辦法，由財政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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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項各類所得之扣繳

率及扣繳辦法，由財政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

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

務人如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分

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社員之盈餘淨額；獨資

、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分

配或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

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

其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

作社、獨資組織或合夥組

織負責人；納稅義務人為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股東、總機構在中華民

國境外之營利事業股東、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

員、合夥組織合夥人或獨

資資本主。 
二、薪資、利息、租金、佣

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

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

獎獎金或給與、退休金、

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

、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

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

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

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

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

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

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

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

、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

及執行業務者；納稅義務

人為取得所得者。 

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

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

務人如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分

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社員之盈餘淨額；獨資

、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分

配或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

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

其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

作社、獨資組織或合夥組

織負責人；納稅義務人為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股東、總機構在中華民

國境外之營利事業股東、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

員、合夥組織合夥人或獨

資資本主。 
二、薪資、利息、租金、佣

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

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

獎獎金或給與、退休金、

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

、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

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

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

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

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

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

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

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

、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

及執行業務者；納稅義務

人為取得所得者。 

一、新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證券交易所得之扣繳義務人

為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三條規

定之證券自營商及第四條規

定之代徵人（即證券承銷商

、證券經紀商及受讓證券人

）；納稅義務人為出售股票

者。 
二、其餘各項規定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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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

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

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總

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

利事業。 
四、國外影片事業所得稅款

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

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

為國外影片事業。 
五、第四條之一第一項但書

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其

扣繳義務人為證券交易稅

條例第三條規定之證券自

營商及第四條規定之代徵

人；納稅義務人為出售證

券者。 
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

責任，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

情事，致無從追究者，稽徵

機關得逕向納稅義務人徵收

之。 
機關、團體、學校、事

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

每年所給付依前條規定應扣

繳稅款之所得，及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類之其他所得，

因未達起扣點，或因不屬本

法規定之扣繳範圍，而未經

扣繳稅款者，應於每年一月

底前，將受領人姓名、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

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

，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免扣

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

年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

假日者，免扣繳憑單申報期

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免扣

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二月

十五日止。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

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

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總

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

利事業。 
四、國外影片事業所得稅款

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

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

為國外影片事業。 
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

責任，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

情事，致無從追究者，稽徵

機關得逕向納稅義務人徵收

之。 
機關、團體、學校、事

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

每年所給付依前條規定應扣

繳稅款之所得，及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類之其他所得，

因未達起扣點，或因不屬本

法規定之扣繳範圍，而未經

扣繳稅款者，應於每年一月

底前，將受領人姓名、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

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

，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免扣

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

年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

假日者，免扣繳憑單申報期

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免扣

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二月

十五日止。 

第九十二條之二 第八十九條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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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五款之扣繳義務人

，應於每次買賣交割之次日

，將所扣稅款填具繳款書向

國庫繳清。 
納稅義務人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扣繳義務人應依

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開具

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

關查核及填發扣繳憑單： 
一、符合第十四條之九第二

項但書各款規定。 
二、依第十四條之九第四項

及第五項規定申請選定依

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至第

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

得額及應納稅額。 
三、營利事業、機關、團體

、執行業務者或信託行為

之受託人。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

納稅義務人，其證券交易所

得扣繳資料經稽徵機關納入

結算申報期間提供所得資料

查詢服務者，扣繳義務人得

免填發憑單。但如納稅義務

人要求填發，仍應填發。 
第一項扣繳義務人屬證

券承銷商、受讓證券人及證

券自營商者，應將繳款書交

給證券出賣人，免辦理扣繳

申報及免填發憑單。 

二、為期簡化作業，配合證券

交易稅繳納期限，於第一項

定明扣繳義務人就納稅義務

人證券交易所得扣繳之稅款

，應於每次買賣交割之次日

向國庫繳清，不適用第九十

二條第一項有關納稅義務人

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該扣繳稅款應於每月十日

前，及同條第二項有關納稅

義務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該扣繳稅款應於

代扣稅款之日起十日內向國

庫繳清之規定。 
三、考量證券交易所得採就源

扣繳完稅者，納稅義務人無

須辦理結算申報，取具扣繳

憑單用途有限，爰於第二項

規定扣繳義務人僅須就採核

實課稅之個人及營利事業、

機關、團體、執行業務者或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等，於辦

理證券交易所得申報時，已

扣繳稅額得自其應納稅額中

減除者，應依第九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向稽徵機關辦理扣

繳憑單申報及填發扣繳憑單

，不適用第九十二條第二項

有關納稅義務人為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扣繳義

務人開具、申報及填發扣繳

憑單之規定。 
四、第三項參照九十四條之一

規定，定明扣繳義務人得免

填發扣繳憑單之情形，以提

升稅務行政效率並節能減紙

。 
五、考量扣繳義務人屬證券承

銷商及受讓證券人，其證券

交易次數尚不頻繁，而證券

自營商即為證券出賣人，為

簡化其扣繳作業，第四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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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渠等應將第二項規定之繳

款書交付證券出賣人，以作

為證券出賣人扣繳稅款之憑

證，並得免辦理扣繳申報及

免填發扣繳憑單。 

第一百十四條 扣繳義務人如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分別依

各該款規定處罰： 
一、扣繳義務人未依第八十

八條規定扣繳稅款者，除

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

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

單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額處一倍以下之罰

鍰；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

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

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

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 
二、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扣

繳稅款，而未依第九十二

條或第九十二條之二規定

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

繳憑單者，除限期責令補

報或填發外，應按扣繳稅

額處百分之二十之罰鍰。

但最高不得超過二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

；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

，減半處罰。經稽徵機關

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扣繳

憑單，扣繳義務人未依限

按實補報或填發者，應按

扣繳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

鍰。但最高不得超過四萬

五千元，最低不得少於三

千元。 
三、扣繳義務人逾第九十二

條或第九十二條之二規定

期限繳納所扣稅款者，每

逾二日加徵百分之一滯納

金。 

第一百十四條 扣繳義務人如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分別依

各該款規定處罰： 
一、扣繳義務人未依第八十

八條規定扣繳稅款者，除

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

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

單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額處一倍以下之罰

鍰；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

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

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

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 
二、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扣

繳稅款，而未依第九十二

條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

填發扣繳憑單者，除限期

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

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二十之

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

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千

五百元；逾期自動申報或

填發者，減半處罰。經稽

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

發扣繳憑單，扣繳義務人

未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者

，應按扣繳稅額處三倍以

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

過四萬五千元，最低不得

少於三千元。 
三、扣繳義務人逾第九十二

條規定期限繳納所扣稅款

者，每逾二日加徵百分之

一滯納金。 

一、第一款未修正。 
二、第二款增列扣繳義務人已

扣繳證券交易所得稅款，未

依第九十二條之二規定期限

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

，應予處罰。 
三、第三款增列扣繳義務人逾

第九十二條之二規定期限申

報證券交易所得扣繳稅款者

，應加徵滯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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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第

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

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十二

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

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

十二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十七

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

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一日

修正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

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之同

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

度施行。一百年一月七日修

正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

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

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

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五日

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及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一百零三年五月十

六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六十

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

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

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

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第

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

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十二

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

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

十二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十七

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

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一日

修正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

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之同

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

度施行。一百年一月七日修

正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

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

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

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五日

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及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一百零三年五月十

六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六十

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

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

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

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一、修正第一項，定明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主席：本案經本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

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上午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下午 3 時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現在休息。 

休息（12 時 50 分） 


